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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培正学院文件

培正学〔2026〕35号

广东培正学院关于修订

《爱心绿卡特困补助实施办法》的通知

学校各部门：

为贯彻落实国家精准扶贫政策，进一步规范和强化我校特别

困难补助工作，帮助更多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学生完成学业，根

据《财政部 教育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退役军人部 中央军委

国防动员部关于印发<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教

〔2021〕310号）、《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我省贫困家

庭大学新生入学资助工作的通知》（粤府办明电〔2012〕316号）、

《广东省财政厅等五部门关于印发<广东省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实

施办法>的通知》（粤财规〔2026〕1号）、《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建

立健全学校学生资助工作管理制度的通知》等文件要求，结合学

校实际，现对《广东培正学院爱心绿卡特困补助实施办法》进行

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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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第一章 总则”第一条修改为：为了进一步规范和强化

我校特别困难补助工作，帮助更多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学生完成

学业，根据《广东省财政厅等五部门关于印发<广东省学生资助

资金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粤财规〔2026〕1号）文件精神，

并结合学校实际，特设立爱心绿卡资助项目，并制定实施办法。

原“第二章 申请及审批流程”第三条第（二）点修改为：

二级学院资助工作小组对提出申请学生按评审条件进行审核，并

将审核后的名单公示不少于 3 个工作日无异议后上报学生工作

部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原“第三章 资助名额与资助标准”第四条第（二）点修改

为：每名受助学生获得 3000元资助金额。

新修订《广东培正学院爱心绿卡特困补助实施办法》现予以

印发，请遵照执行。

广东培正学院

2026年 5月 19日

（以此件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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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培正学院

爱心绿卡特困补助实施办法

（2026年 5月修订）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进一步规范和强化我校特别困难补助工作，帮

助更多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学生完成学业，根据《广东省财政厅

等五部门关于印发<广东省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

（粤财规〔2026〕1号）文件精神，并结合学校实际，特设立爱

心绿卡资助项目，并制定实施办法。

第二章 申请条件与审批流程

第二条 申请条件

（一）一年级新生；

（二）被认定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且家庭为以下几种情况

之一者：

1．烈士子女；

2．孤儿；

3．单亲；

4．低保户；

5．建档立卡户。

（三）严格遵守校纪校规，无违法违纪行为；



- 4 -

（四）勤俭节约，诚实守信，团结同学，关心集体。

第三条 申请及审批流程

（一）本人书面申请

每年 9月下旬，学生本人如实填写《广东培正学院爱心绿卡

申请审批表》（见附件），并提供相关证明文件复印件。

（二）二级学院审核上报

二级学院资助工作小组对提出申请学生按评审条件进行审

核，并将审核后的名单公示不少于 3个工作日无异议后上报学生

工作部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三）学生工作部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复审

学生工作部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对二级学院上报的申请材料

进行复审，并将审核后的名单公示 5个工作日无异议后上报学校

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审定。

（四）学校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审定

学生工作部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将复审后的申请材料提交学

校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审定。

第三章 资助名额与资助标准

第四条 资助名额与资助标准。

（一）资助名额：每学年资助 20名学生。

（二）资助标准：每名受助学生资助 3000元。

第四章 附则

第五条 对申请过程中弄虚作假的学生，经查实取消资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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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收回全额补助，并视情节予以纪律处分，取消今后申请各类

困难补助的资格。

第六条 若出现违纪行为，受学校警告及以上处分者，当月

取消资助金额。

第七条 申请获得爱心绿卡特困补助的学生必须合理使用

补助，以解学习、生活中的困难，如有违规使用者，一经查实，

学校有权全额收回补助，取消今后申请各类困难补助的资格。

第八条 资助经费从广东培正学院学生奖补专项经费中支

出。

第九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正式实施，由学生工作部负责

解释。

附件：广东培正学院爱心绿卡特困补助申请审批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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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 ― 学年）广东培正学院爱心绿卡特困补助申请审批表

学院： 专业：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基

本

情

况

姓名 性别
出生

年月

民族
政治

面貌

联系

电话

入学时间 班级 学号

身份证号

经认定的经济

困难程度
□一般困难 □困难 □特殊困难（请在类别前面打√）

家庭

情况

□烈士子女 □孤儿 □单亲 □低保户 □建档立卡户

（请在类别前面打√）

家庭住址 邮政编码

辅导员

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二级学

院意见
签章：

年 月 日

学校

意见

经评审，并在校内公示 5 个工作日，无异议，现报请批准该同学

获得广东培正学院爱心绿卡特困补助。

（学校公章）

年 月 日

广东培正学院 2026年版





抄送：董事会、校领导。

广东培正学院办公室 2026年 5月 19日印发


